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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第五點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附件一 

 

 

附件一 

 

 

配合法務部組織法修正第五條、法院組織法增訂第

一百十四條之二有關各級檢察機關名銜「去法院化」

之相關規定，爰刪除「法院」文字。 
                 形式審查：□已具備 

                      □未具備 

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 

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書 

機 

構 

全 

銜 

 連絡人  

統一

編號 
 

職  稱  

電  話  

地 

址 

□□□□□ 

 

電  話  

傳  真  

計 

畫 

名 

稱 

 

 

申 

請 

金 

額 

 

執 

行 

期 

間 

 

申 

請 

用 

途 

 

 

                 形式審查：□已具備 

                      □未具備 

臺灣○○地方檢察署 

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申請書 

機 

構 

全 

銜 

 連絡人  

統一

編號 
 

職  稱  

電  話  

地 

址 

□□□□□ 

 

電  話  

傳  真  

計 

畫 

名 

稱 

 

 

申 

請 

金 

額 

 

執 

行 

期 

間 

 

申 

請 

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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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類 

別 

請勾選： 

□依法律負有犯罪防治、更生保護、被害人保護或法律宣導等工

作項目 

□協助犯罪防治、更生保護、被害人保護或法律宣導等公益活動

為工作項目 

□其它（請說明： 

                                    ） 

附 

 

送 

 

文 

 

件 

 

 

請勾選： 

□申請補助計畫書 

□經費概算表 

□執行成果報告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報告（成立未滿二年，以實際成立時  

間計算）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成立未滿二年，以實際成立時間計

算） 

□現任董、監事人員名冊（應註明連絡地址、電話） 

□團體執行業務必要人員名冊(應註明學、經歷及相關證明資料)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法人組織章程（成立宗旨、工作項目） 

□其它（請說明：                                        ） 

其 

 

它 

 

事 

 

項 

1.有無向其它檢察機關申請本專案之補助？ 

□無      □有（請繼續填寫本項下列資料） 

機構名稱：＿＿＿＿＿＿＿＿＿＿＿＿ 

申請日期：＿＿＿＿＿＿＿＿＿＿＿＿ 

申請金額：＿＿＿＿＿＿＿＿＿＿＿＿ 

審核結果：□未補助   □有補助 

補助金額：＿＿＿＿＿＿＿＿＿＿＿＿ 

 

 

申 

請 

類 

別 

請勾選： 

□依法律負有犯罪防治、更生保護、被害人保護或法律宣導等工

作項目 

□協助犯罪防治、更生保護、被害人保護或法律宣導等公益活動

為工作項目 

□其它（請說明： 

                                    ） 

附 

 

送 

 

文 

 

件 

 

 

請勾選： 

□申請補助計畫書 

□經費概算表 

□執行成果報告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報告（成立未滿二年，以實際成立時  

間計算）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成立未滿二年，以實際成立時間計

算） 

□現任董、監事人員名冊（應註明連絡地址、電話） 

□團體執行業務必要人員名冊(應註明學、經歷及相關證明資料)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法人組織章程（成立宗旨、工作項目） 

□其它（請說明：                                        ） 

其 

 

它 

 

事 

 

項 

1.有無向其它檢察機關申請本專案之補助？ 

□無      □有（請繼續填寫本項下列資料） 

機構名稱：＿＿＿＿＿＿＿＿＿＿＿＿ 

申請日期：＿＿＿＿＿＿＿＿＿＿＿＿ 

申請金額：＿＿＿＿＿＿＿＿＿＿＿＿ 

審核結果：□未補助   □有補助 

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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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詳 

實 

填 

寫 

︼ 

2.有無向政府機構或其它機關（構）申請本專案之補助？ 

□無      □有（請繼續填寫本項下列資料） 

機構名稱：＿＿＿＿＿＿＿＿＿＿＿＿ 

申請日期：＿＿＿＿＿＿＿＿＿＿＿＿ 

申請金額：＿＿＿＿＿＿＿＿＿＿＿＿ 

審核結果：□有補助   □未補助 

補助金額：＿＿＿＿＿＿＿＿＿＿＿＿ 

 

3.之前有無向本署申請補助？ 

□無      □有（請繼續填寫本項下列資料） 

專案名稱：＿＿＿＿＿＿＿＿＿＿＿＿ 

申請日期：＿＿＿＿＿＿＿＿＿＿＿＿ 

申請金額：＿＿＿＿＿＿＿＿＿＿＿＿ 

審核結果：□有補助   □未補助 

補助金額：＿＿＿＿＿＿＿＿＿＿＿＿ 

 

 

此 致 

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 

              填表人      （簽章） 填表日期： 

︻ 

請 

詳 

實 

填 

寫 

︼ 

2.有無向政府機構或其它機關（構）申請本專案之補助？ 

□無      □有（請繼續填寫本項下列資料） 

機構名稱：＿＿＿＿＿＿＿＿＿＿＿＿ 

申請日期：＿＿＿＿＿＿＿＿＿＿＿＿ 

申請金額：＿＿＿＿＿＿＿＿＿＿＿＿ 

審核結果：□有補助   □未補助 

補助金額：＿＿＿＿＿＿＿＿＿＿＿＿ 

 

3.之前有無向本署申請補助？ 

□無      □有（請繼續填寫本項下列資料） 

專案名稱：＿＿＿＿＿＿＿＿＿＿＿＿ 

申請日期：＿＿＿＿＿＿＿＿＿＿＿＿ 

申請金額：＿＿＿＿＿＿＿＿＿＿＿＿ 

審核結果：□有補助   □未補助 

補助金額：＿＿＿＿＿＿＿＿＿＿＿＿ 

 

 

此 致 

臺灣○○地方檢察署 

              填表人      （簽章）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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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要點第六點附件四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附件四 
 

附件四 

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受補助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同意接受監督查核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００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以下簡稱甲方） 

法定代理人 ０００ 

臺灣００地方檢察署（以下簡稱乙方） 

法定代理人 檢察長 ０００  

甲方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第 455 條之 2 規定，向乙方申請補助款，

經審查列冊為補助對象，為確定補助款之使用及流向，確實符合甲方所提出

供審查之執行計畫書及公益用途且專款專用，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書，並約

定如下： 

一、 甲方應於計畫完竣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乙方陳報補助款支

用明細、用途、範圍等執行情形，供乙方查核，並為續予補助之審查依

據。 

二、 甲方於計畫執行完竣後，如尚有賸餘款，應於計畫執行完竣日起一個月

內，依補助比例繳回乙方。未繳回者，應自計畫執行完竣之次日起，至

返還賸餘款之日止，依臺灣銀行當月牌告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

計利息返還；其他衍生收入，亦同。 

三、 前二條情形，甲方無正當理由遲延陳報或繳回賸餘款且情節重大者，經

乙方審查決議日起三年內不得向各檢察機關申請補助。 

四、 甲方同意接受乙方所組成之補助款支用查核評估小組，以定期或不定期

方式進行查核評估，以確保補助款確實使用於執行計畫書所列之特定公

益用途。 

五、 甲方如拒絕提供查核評估之資料，或其所提供查核評估之資料有虛偽不

實，或經乙方查核評估認定違反執行計畫書所列之公益用途，而情節重

大者，乙方得廢止補助，同時將甲方名稱刊登於法務部內部網站，並自

廢止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向各檢察機關申請補助。甲方應如數返還已撥付 

之補助款，及自撥付次日起至返還之日止，依臺灣銀行當月牌告一年期

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返還；其他衍生收入，亦同。 

六、 甲方同意乙方於完成前開查核評估報告後，在乙方之全球資訊網站依法 

 

附件四 

 

附件四 

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受補助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同意接受監督查核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００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以下簡稱甲方） 

法定代理人 ０００ 

臺灣００地方法院檢察署（以下簡稱乙方） 

法定代理人 檢察長 ０００  

甲方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第 455 條之 2 規定，向乙方申請補助款，

經審查列冊為補助對象，為確定補助款之使用及流向，確實符合甲方所提出

供審查之執行計畫書及公益用途且專款專用，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書，並約

定如下： 

一、甲方應於計畫完竣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乙方陳報補助款支

用明細、用途、範圍等執行情形，供乙方查核，並為續予補助之審查依

據。 

二、甲方於計畫執行完竣後，如尚有賸餘款，應於計畫執行完竣日起一個月

內，依補助比例繳回乙方。未繳回者，應自計畫執行完竣之次日起，至

返還賸餘款之日止，依臺灣銀行當月牌告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

計利息返還；其他衍生收入，亦同。 

三、前二條情形，甲方無正當理由遲延陳報或繳回賸餘款且情節重大者，經

乙方審查決議日起三年內不得向各檢察機關申請補助。 

四、甲方同意接受乙方所組成之補助款支用查核評估小組，以定期或不定期

方式進行查核評估，以確保補助款確實使用於執行計畫書所列之特定公

益用途。 

五、甲方如拒絕提供查核評估之資料，或其所提供查核評估之資料有虛偽不

實，或經乙方查核評估認定違反執行計畫書所列之公益用途，而情節重

大者，乙方得廢止補助，同時將甲方名稱刊登於法務部內部網站，並自

廢止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向各檢察機關申請補助。甲方應如數返還已撥付

之補助款，及自撥付次日起至返還之日止，依臺灣銀行當月牌告一年期

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返還；其他衍生收入，亦同。 

六、甲方同意乙方於完成前開查核評估報告後，在乙方之全球資訊網站依法 

配合法務部組織法修正第五條、法院組織法增訂第

一百十四條之二有關各級檢察機關名銜「去法院化」

之相關規定，爰刪除「法院」文字。 



5 
 

 

公開甲方名稱、受補助計畫名稱、計畫要旨、補助金額、受補助計畫之

查核評估結果等資訊。 

七、如有未盡事宜，甲方同意遵照「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

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及「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

要點」辦理之。 

八、受補助之甲方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

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立契約書人：甲方： 

                                     乙方： 

 
中 華 民 國      ００    年     ００     月       ００     日 

 

 

公開甲方名稱、受補助計畫名稱、計畫要旨、補助金額、受補助計畫之

查核評估結果等資訊。 

七、如有未盡事宜，甲方同意遵照「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

運用及監督管理辦法」及「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作業

要點」辦理之。 

八、受補助之甲方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

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立契約書人：甲方： 

                                     乙方： 

 
中 華 民 國      ００    年     ００     月       ００     日 

 

 

 


